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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主持人將計畫提交各學科。 

二、各學科進行計畫初審後提交技術合作處。 

三、計畫交由審查小組評分，以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學務主任、教務主任

擔任審查委員，依據審查評分表進行計畫內容評分。 

四、審查委員各自依照評分分數排序後將結果交回技合處。 

五、技合處將各審查委員評分結果之排序轉換成分數加總後並加入以往執行成果

分數，審查內容為計畫主持人歷年是否依照計畫申請內容實際執行，及是否有其

他未符「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

正規定」情事，一事扣 1分，至多扣 5分。 

※舉例：假設校內共有 10份子計畫需評分，審查委員將 10個子計畫評分後按照

分數從第 1 名排序至第 10 名之結果交回技合處。技合處將審查委員交回之排序

轉換成分數，以子計畫之總數為最高分數，第 1 名轉換成 10 分；第 2 名轉換成

9分；第 3名轉換成 8分，以此類推。若 A計畫由 5位審查委員審查評分後的排

序分別是 1、、2、、5、、3、、4、，並以以往執行成果分數為扣 3分，則 A計畫的總分為

10+9+6+8+7=40分，最後扣掉以往執行成果分數 3，最終分數為 37 分。 

六、基於利益迴避原則，審查委員若為某一子計畫主持人，將不得參與該子計畫

之審查，其所提交之各子計畫審查評分排序不包含其子計畫，改以其他審查者對

其子計畫評分排序之平均值(四捨五入為整數)取代。 

※舉例：假設校內共有 10 份子計畫需評分，審查委員甲(以下簡稱甲)為 B 計畫

之計畫主持人，甲將不得審查 B 計畫。B 計畫由其餘 4位審查委員評分後的 4個

排序分別是 1、2、2、5，B 計畫的第 5 個排序(原該由甲評分提供之排序)取此 4

個排序之平均值（1+2+2+5）/4=2.5、，四捨五入為 3、。此此 B 計畫獲得的 5個審查

評分排序結果為 1、2、2、5、3。 

七、各子計畫依最終分數排序，並保留至少 2成名額予 3年內未曾參與過計畫之

主持人。如召開學海計畫委員會核定經費時，遇有分數相同以只有其一可獲補助

之 2件以上子計畫，則由該審查會議決議。 

八、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審查評分表審查評分表 

案名：                    

提案學科: 護理幼保美保牙技長健 

審查項目 配分 得分 

實習計畫（含實習機構簡介、申請補助經費、整體

目標、預期成效及選送學生人數、提供實習學生之

待遇、計畫主持人與該機構合作時間等）完整性與

可行性。 

60  

實習計畫之管控與實習機構考評輔導方式。 10  

計畫主持人之執行計畫能力及成效（如過去三年計

畫案執行成效相關媒體報導、對參與學生之具體影

響…等）。 

10  

實習計畫所屬學科之整體配套措施（包括舉辦鼓勵

措施、辦理國外專業實習經驗分享座談會、近三年

的執行成效…等）。 

20  

合計  

 


